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土地储备机构系经地方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

位， 已被列人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符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的规定， 实施机构主体适格。

二、 土地储备项目的情况

(一) 项目概况

(二) 项目合法

1.项目名称：2025年西安市经开区凤城二路片区工业用地搬迁土地收储项目

2.主管部门：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土地收储范围包含经开古都核心功能承载区4宗国有工业

用地，合计10.693363公顷，作为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重新供应。

4.项目具体情况： 本项目涉及4宗国有工业用地，权利人分别为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陕西华商数码信息有限公司、中粮可口可乐饮料 (陕西) 有限公司、 西安殷荣饮品有

限公司，均持有国有土地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及

“三区三线” ,本项目收储地块均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符合国土

空间规划管控要求。

性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纳入土地储备计划，项目符合产业

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 目合法合规。

三、 项目资金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发行金额占总投债券资金

资比例

2025年西安市经开区凤城二 63603.54万元路1 16000.00万元

片区工业用地搬迁土地收储

25.16%

项

目

合计 16000.00万元63603.54万元

本项目收入为土地收储重新供应后的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及单元详规，本项

目将作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重新供应，面积合计10.693363公顷 (160.4004亩) . 据测算

2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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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 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

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收入合计163,361.20万元。 按照本项目在存续期内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

测算，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 项

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率为6.68倍，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

四、 中介服务机构

(一) 会计事务所资质：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陕西分所为本项目的审计机构并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 。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陕西分所现持有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2016年9月 1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10131MAGTY4KG91

的《营业执照》 ,两名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有效证书有资格出具本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陕西分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

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评价报告的主体资格； 两名签字注册

会计师均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 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金诚同达 (西安) 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的法律服务中介机构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本所系经陕西省司法厅批准依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持有陕西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

业许可证》 (许可证号： 316100007304035573). 本法律意见书的两名经办律师均持有通过历年

年检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并有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依法成立且有效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

意见书的资质，在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五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一) 项目实施机构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二) 投资项目已纳入土地收储计划，项目合法合规。

(三) 本期专项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

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 为本年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及其相关经办人员均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意见书一式伍份， 自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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